
法治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立项依据：《株洲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株政发【2021】4号）；《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渌政办发【2020】4号）。
2、主要内容：加强行政执法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作用
3、总体目标：全面推开法治渌口、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落实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2、 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法治建设项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质量良好。主要成就如下：
1、 从法律角度协助党委政府防范风险，全区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招商引资合同合法性审查率达到100%。共审查政府合同32份，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28条；受理法律事务21份。共审查规范性文件8件，提出意见建议9条。
2、整合行政复议职能，制定出台《株洲市渌口区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已完成机构编制调整、行政复议工作经费调整、办案设备配备等工作。区司法局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集中宣传，正在开展第一届渌口区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委员选聘工作。2021年度，区司法局受理并办结各类行政复议案件10件，化解行政争议10起，远超去年同期的案件量。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未偏离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与年初预算不一致的原因：财政资金紧张，且部分款项未结账。
下一步改进措施：
1、需要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首先要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2、及时与业务股室沟通协调，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实现最大效益。
3、规范财务核算，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增加识别不合规票据的能力，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合规、不合法的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从而杜绝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支出票据出现。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在单位财政资金使用中，树立“花钱必问效、低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对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将应用于预算安排，对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项目不列入年度预算。
信息公开情况。按财政部门布置的绩效管理工作安排公开绩效目标表、自评表、自评报告。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决算信息在规定时间向社会公开，并按要求对部门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了说明。


